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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
南川林函〔2026〕37号


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八次会议第84号建议的
答复函
 
刘兵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强化政企协同深化“林电共安”的建议》（第84号）已收悉。我局对此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我区森林资源丰富，防火责任重大。近年来，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及气候变化影响，森林防火形势日益严峻复杂。南川区作为重庆重要的能源通道枢纽，林内超特高压输电线路369.4公里、35千伏-220千伏输变电线路976.3公里，是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重要动脉。目前，我区正在深入推进的“林电共安”林区电力设施通道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三年行动高度契合，我局完全赞同并将积极落实。
二、建议办理情况
（一）关于“延续‘林电共安’模式，筑牢安全屏障”的建议
1.工作机制已建立并运行。根据《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 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“林电共安”林区电力设施通道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三年行动的补充通知》（南川林发〔2025〕113号），我区已成立由区林业局、区经济信息委牵头，区发展改革委（能源）、区应急局、国网南川供电公司等单位组成的区级工作专班，负责“林电共安”行动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也已参照成立相应协调机制，构建了区、镇（乡）、村（社）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。
2.责任体系全面压实。我局严格履行森林防火工作行业监管责任。按照文件要求，已推动构建了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责任体系，组织全区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及电力设施产权单位层层签订了《南川区“林电共安”森林防火责任和任务承诺书》，将责任压实到岗、到人。
3.隐患底数持续摸排。我局联合区经济信息委，组织发动政企“三长”及“一长三员”等力量，对全区所有穿越林区的电力设施进行“地毯式”排查，并建立动态更新的《林区电力设施基础台账》和《森林火灾隐患台账》，为精准施策奠定基础。
4.“树种更替”模式深化推进。您提到的“通过政企联动实施线路通道树种更替”是“林电共安”专项行动的核心举措之一。目前，我局与国网电力公司创新开展“林电共安”生物隔离带项目，计划投资100万元，在特高压线路通道下方建设140亩经济林，探索出一条既保障线路安全、又增加绿量和经济产出的政企合作新路径。我局将继续履行好协调职责，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，为电力通道下的可燃物清理和防火树种替换工作提供采伐限额协调、技术指导等服务，支持在沿塘、兴隆、楠竹山、石墙、水江等输电通道沿线区域，科学规划并推动种植低矮、耐火、有经济效益的树种，努力实现“安全防护带、富民经济带、生产绿化带”三带合一的目标。
（二）关于“构建协同机制，凝聚工作合力”的建议
1.已构建实体化协同平台。区级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会议，研判形势，调度工作，协调解决跨部门、跨层级的重大问题，确保政企信息互通、步调一致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深化信息共享与应急联动。我局严格履行文件要求，利用“政务·智慧林长·森林防灭火”等信息化平台，推动林区电力设施隐患的发现、整治、核查等信息在林业、经信、应急、电力等部门及属地乡镇（街道）间实时共享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涉及电力设施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，优化联合响应、现场处置、事故调查等流程，确保一旦发生火情，能够快速响应、协同作战、有效处置。
3.强化督查与闭环管理。我局联合区经济信息委等部门，依据《南川区“林电共安”三年行动日常检查台账》等，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“责任制+清单制+销号制”管理。对于重大隐患，将启动联合现场核查督办程序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，形成“排查-登记-整治-核查-销号”的全流程闭环。
三、下一步打算
    下一步，我局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，为我们深化“林电共安”工作提供了清晰路径。下一步，区林业局将严格对标对表“三年行动”方案和您的建议： 
   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。在林业规划编制和森林抚育等工作中，提前考虑输电通道安全需求，优化树种结构和种植模式，从源头上减少树线矛盾。
二是拓宽投入渠道。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持，同时探索利用生态补偿、灾害防治、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政策资金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，多元化筹措“林电共安”通道建设和维护资金。
三是当好协同“粘合剂”。在政策协调、矛盾调解等方面主动作为，与区经济信息委、各乡镇街道及国网南川供电公司等紧密协作，共同凝聚起保障“西电东送”大动脉和南川森林资源安全的强大合力。
四是深化协同机制。进一步完善与供电部门的联合巡查、预警和应急处突机制，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，实现隐患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此答复函已经王彬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何意见，请通过议案建议系统填写答复回执，或直接反馈至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 （联系人：谈文伟，联系电话：135945441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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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
2026年4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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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区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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